
奉化区锦屏街道仁湖路南侧（FH16-02-02b）地块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招标文件预公示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奉化区锦屏街道 仁湖路南侧（FH16-02-02b）地块建设项目已由宁波市奉化区发展和改革局以2602-330213-04-01-
310780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自筹，出资比例为100%，项目业主为宁波奉化元璟置业有限公司，招标人为宁波奉化元璟置
业有限公司，委托代理机构为宁波和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工程总承包进行公开招

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本项目投资估算127996.57万元，建安工程费设计限额为66441.35万元（最终以经相关单位审核或调整后的概算
为准）；
建设规模：项目总用地面积约3967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78052.45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43102.45平方米，地下建筑面
积约34950平方米，容积率1.05，建筑密度40%，绿地率30%；
建设地点：位于奉化区锦屏街道。
2.2招标范围：承担本项目所有建设内容及招标人要求的勘察、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材料设备采购、施工（含
装修工程、二次改造工程）、竣工验收、竣工图编制、提交满足主管部门要求的归档资料、质保期（含缺陷责任期）保修等。
2.3招标控制价：64867.5465万元。
2.4计划工期：1060日历天，其中勘察设计周期为60日历天、施工工期为1000日历天。
2.5是否属于政府采购工程：□是 ☑否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奉化区锦屏街道仁湖路南侧（FH16-02-02b）地块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
                    
（一）投标人：
3.1 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同时具备下述①、②和③资质，或者由具备下述资质的单位组成的联合体：
①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对应资质应在“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上资质动态核查结果处于“合
格”状态），并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②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专业设计甲级资质或建筑行业设计甲级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
③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工程勘察综合甲级
资质；
3.2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①联合体所有成员（含联合体牵头人）数量不得超过3家；
②联合体牵头人应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且承担施工任务；
③联合体的各专业资质等级，根据联合体共同投标协议书约定的专业分工认定，相同专业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承担相应专
业工作的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不同专业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联合体协议分工所承担的专业工作对应各自的专业资质
认定。
（二）拟派项目负责人、勘察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施工负责人：
3.3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工程建设类注册执业资格（包括注册建筑师、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注册建造师或者注册监理工程
师等）；至投标截止之日，拟派项目负责人不得在其他任何在建合同工程担任项目负责人（包括工程总承包项目中的施工负责
人）。联合体投标的，项目负责人由联合体牵头人委派。
3.4 拟派设计负责人：具备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联合体投标的，由承担设计任务的单位委派。
3.5拟派勘察负责人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岩土专业的注册土木工程师执业资格；联合体投标的，由承担勘察任务的单位委
派。
3.6拟派施工负责人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建造师执业资格，同时具有有效期内的建筑施工企业项
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类）。至投标截止之日，拟派施工负责人不得在其他任何在建合同工程担任项目负责人
（包括工程总承包项目中的施工负责人）。联合体投标的，由承担施工任务的单位委派。
3.7拟派项目负责人、勘察负责人、设计负责人、施工负责人不得相互兼任。
（三）其他：
3.8 投标人拟投入本项目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不得少于3人，且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类）。联合体投标
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由承担施工任务的单位委派。
3.9 省外企业应按规定办理“省外建设工程企业进浙备案”手续。
                        
本标段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公告发布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上发布

五、联系方式



五、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宁波奉化元璟置业有限公司

地　　址：宁波市奉化区锦奉大道7号

联 系 人：周先生        　

联系电话：0574-88570051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和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宁波市鄞州区四明东路568号1号楼501室　

联 系 人：李克勇（项目负责人）、李明迪、张月侠　

联系电话：0574-88395925

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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